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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省级猪肉储备活体承储企业资质条件

省级猪肉储备活体承储企业资质条件规定如下：

一、省级猪肉储备活体储备承储企业资质条件

1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
2、具有 A 级以上的银行资信，能够提供银行信誉担保

或其他担保方式。

3、有组织、管理基础场的能力，有稳定的销售网络。

4、财务状况良好，具有较好的商业信誉、较强的抗风

险能力和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。资产负债率低于 70%，没有

故意或恶意拖欠的诉讼记录。

5、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行为或重大食品安全事故记录。

6、能够承担省级猪肉储备活体储备安全责任及肉类市

场、储备管理等相关信息报送工作。

二、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

（一）选址。选址应符合当地土地利用规划和动物防疫

要求，交通便利、水质良好、水源充足、地势较高、干燥、

排水良好，无有害气体及其他污染的地区，应远离交通要道

和公共场所，场区布局合理，猪舍坚固耐用，周围应有围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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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其他有效屏障。

（二）规模。承储企业的能繁母猪存栏数量在 300 头以

上，后备母猪存栏不得低于 30 头，常年存栏量应在 3000 头

以上，育肥猪不得低于常年存栏量的 40％。

（三）布局。应执行生产区、管理区和粪污与病死畜无

害化处理区分开的原则。活畜和物资运转应采取单一流向，

净道和污道严格分开，防止交叉污染，按照活猪生长阶段进

行猪舍工艺设计；圈舍布局符合实行分段饲养方式及全进全

出的要求；生产区在管理区的下风或侧风向处，粪污处理区、

病死畜无害化处理区、病畜隔离舍和活畜引种隔离舍应在生

产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。

（四）设施。应备有清洗消毒设施，配备病畜隔离、污

物和病死畜无害化处理设施和设备。应建有更衣室、消毒室、

兽医室、病畜隔离舍和活畜引种隔离舍；圈舍的地面、墙壁

和设施应便于清洗和消毒，给排水通畅，通风良好。大门入

口处应设有与大门同宽、长度不小于进场大型机动车车轮一

周半长的水泥结构的消毒池。畜舍入口处应设有消毒设施。

三、承储企业防疫的要求

（一）人员。兽医人员必须持有有效资质证明，即学历

证或专业技术职称证。工作人员应定期体检，生产工作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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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生产区时须更衣换鞋、洗手消毒，工作服须定期清洗消

毒。非生产工作人员不允许进入生产区，如有特殊情况，须

遵守场内防疫制度。为防止疫病传播，工作人员不得兼职于

其他养殖场，兽医人员不准对外诊疗动物疾病，配种人员不

准对外开展活畜的配种工作，饲养人员各负其责严禁相互串

栋。

（二）消毒。养殖场要有消毒计划，场地要按计划定期

清洁、消毒，确保良好卫生环境并保持记录。圈舍每批活猪

调出后应彻底清扫干净，用水冲洗，然后进行喷雾消毒或火

焰、熏蒸消毒。应定期对设施、设备和用具进行清洗和消毒

并保持记录；运输工具在运输前后均应进行清洗消毒；应定

期对活畜进行消毒并保持记录。

（三）引种和引畜。活猪承储企业应采取自繁自养。如

需引种，种畜应来自非疫区的具有生产许可证的种畜场，并

提供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、动物

及动物产品运载工具消毒证明、非疫区证明和种畜合格证。

引进的种猪至少隔离 30 天以上，经兽医检查确定健康合格

后，方可转入生产区。

（四）免疫。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免疫程序和接种计划，

按制定的免疫程序及接种计划实施免疫接种，并保持免疫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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种记录。所用疫苗须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有资质的生

产厂家生产，购进的疫苗应按规定要求保存，不得使用过期

疫苗。免疫器械和用具在免疫前后应彻底消毒，如需废弃的

按要求处理。养殖场根据具体情况定期进行免疫效果监测。

（五）寄生虫控制。驱虫程序的制定应符合 《NY/T

3189-2018 猪饲养场兽医卫生规范》的规定。活猪驱虫药物

的使用应执行无公害标准，符合《NY 5031-2001 无公害食品

生猪饲养兽医防疫准则》的规定，并保持记录。

（六）病畜的诊断和无害化处理。对可疑病畜应隔离观

察、诊断。对因传染病和其他需要处死的可疑病畜，应按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、《NY/T 3381-2018 生猪无害化

处理操作规范》的规定进行高温、焚化或深埋处理，并保持

记录。不得出售病死畜。废弃物处理应符合以下规定：废弃

物的处理应遵循减量化、无害化、资源化的原则；粪污须及

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加以综合利用，处理后的粪污应符合

《GB/T 36195-2018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》的要求，

污水的排放应符合《GB 18596-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

标准》的要求，剩余或废弃的疫苗和使用过的疫苗瓶应作无

害化处理并保持记录，不得随便丢弃。

（七）兽药。兽药的使用必须是国家批准文号的药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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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药物。育肥后期的储备活猪根据所

用药物执行休药期，并保持记录。

（八）其它。生产区内不得饲养其他畜禽动物，不得将

外购的生鲜、熟制肉类食品带入，外来车辆、动物、人员未

经允许不得进入生产区，生产区内车辆和工具不得出承储企

业。活畜须具有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产地检疫

合格证和运输工具消毒合格证明方可出栏。应使用符合有关

规定的专用运输工具运输出栏活畜。

四、承储企业饲养管理的要求

（一）饲料。活畜的饲料、添加剂的使用应分别符合《GB

13078-2017 饲料卫生标准》、《NY 5032-2006 无公害食品

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》的要求；预混合饲料及全

价配合饲料必须注明药物添加剂名称和用量并保持记录；禁

止在饲料中添加国家禁止使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；使用含添

加限用药物的饲料，在储备活猪出栏前，按有关规定执行休

药期并保持记录；禁止饲喂变质、霉变、生虫或被污染的饲

料和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其他畜禽副产品。

（二）饮水。饮用水应符合《NY 5027-2008 无公害食

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》的规定，应定期清洗消毒饮水设备。

五、承储企业信用的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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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储企业应诚信经营，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度，无欺诈、

违规经营及偷漏税款等情况；在司法部门、行政执法机构三

年内应无违法记录；承储企业应对储备活畜的数量完整、质

量合格和储存安全承担管理责任。接受有关政府管理部门、

业务管理部门及公检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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